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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偵辦，已簽分偵案八十家。 

二、目前清境地區的土地多為農牧區用地，不少蓋在農牧用地的民宿以農舍名義興建，因建蔽

率只有 10%，因此不少民宿被認定為違建。 

三、檢方是針對民宿有無竊佔或違反水土保持法，縣府則是待清境風景特定區的都市計畫上路

後，才要逐一清查，不違法的民宿就地合法，但竊佔、樓高超過限度或位在水源保護區的

民宿，仍會被拆除 

四、本席認為自從賀伯颱風後，山區超限利用問題被凸顯，如今政府應該利用紀錄片上映、全

民都有強烈共識的情況下，趕快整合行動方案，提出具體措施。 

（三十六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公布修正之「勞

動基準法」第 45 條及第 47 條，放寬簽經紀約的童星，即使

不是僱傭契約，仍適用勞基法及童工保護規定，並縮短每週

工時；惟本法甫通過，近來已有多位童星家長向本席反映，

許多雇用童星拍攝廣告、電視劇、電影的電視臺，尚不知童

星已納入勞基法，而未依據勞基法相關規定改善童星之工時

、休假等勞動條件。為落實本法保障童星勞動權益之目的，

本席主張行政院應對各電視臺等事業單位，積極宣導童星已

納入勞基法保障之相關事宜，並儘速依不同年齡、工作性質

及受國民義務教育的時間等因素，訂定未滿十五歲童星的工

作標準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按「勞動基準法」第 45 條、第 47 條及相關罰則，已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公布修正，放寬

簽經紀約的童星，即使不是僱傭契約，仍適用勞基法及童工保護規定。並規定童星每天工

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，每週工作時間不可超過 40 小時，每工作 7 天一定要休假 1 天。違

反工時規定者，可處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
二、惟本法甫通過，近來已有多位童星家長向本席反映，許多雇用童星拍攝廣告、電視劇、電

影的電視臺，尚不知童星已納入勞基法，而未依據勞基法相關規定改善童星之工時、休假

等勞動條件，導致「勞動基準法」修正後欲提升童星勞動條件之立意難以達成。 

三、爰此，本席主張行政院應對電視臺等使用童星之事業單位，積極宣導童星已納入勞基法保

障，督促其依據勞基法相關規定改善童星之工時、休假等勞動條件；行政院並應儘速依不

同年齡、工作性質及受國民義務教育的時間等因素，訂定未滿十五歲童星的工作標準，以

確實保障童星之勞動權益。 


